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灌云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
灌安办〔2020〕133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★  

关于立即开展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店（点） 
安全条件符合性专项检查的紧急通知 

 
各镇街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园区管委会，县有关部门和单位： 

2020 年 8 月 17 日，国务院江苏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督导组督

查指导我县安全生产工作期间，随机抽查图河镇好多多烟花爆竹

零售经营店时，发现该经营场所经营条件不符合《烟花爆竹零售

经营店（点）安全技术规范》（AQ4128－2019）6.1.1 a) “零

售场所与其他房间之间不应有楼梯或者洞口相通”的规范要求，

国务院督导组现场责成我县依法依规调查处理。县委县政府高度

重视，县政府主要领导第一时间组织召开专题会议，部署安排问

题整改与专项整治相关工作。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督导组督导工作

要求和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，坚持问题导向迅速整改存在问题并

举一反三全面开展专项检查，确保问题排查到位、专项整治到位、

依法查处到位，决定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店

（点）安全条件符合性专项检查行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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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时间安排：2020 年 8 月 18 日至 2020 年 9 月 26 日，为

期 40 天，共分为三个阶段。一是集中检查阶段（8 月 18 日-9 月

1 日），组织相关部门和属地镇街监管执法人员对全县烟花爆竹

零售经营店开展家家到执法检查；二是依法查处阶段（9 月 2 日

-9 月 16 日），对于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实施立案查

处，对发现涉嫌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立案侦查，追究其

相应的刑事责任；三是总结提升阶段（9 月 17 日-9 月 26 日），

组织对全县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单位进行回头看，进一步督促经营

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相关规章制度并强化经营

安全管理，保障烟花爆竹经营安全。 

二、人员分组：本次检查共分两个组，人员由县应急管理局、

县公安局和属地镇街政府组成。第一组：检查龙苴镇、小伊镇、

下车镇、同兴镇、四队镇、圩丰镇、临港产业区（包括燕尾港镇、

灌西盐场）；第二组：检查南岗镇、侍庄街道、县经济开发区、

伊山镇、东王集镇、杨集镇、图河镇（包括五图河农场）。 

三、检查内容：本次专项检查主要检查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店

（点）经营行为是否存在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与标准规范

等违法行为，重点检查经营场所是否符合《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店

（点）安全技术规范》（AQ4128－2019）规定要求；是否存在超

量储存；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；人员资质是否符合规范要求；消

防器材是否有效在用、电器使用是否符合规范要求等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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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要坚持问题导向。紧紧围绕国务院安全生产督导组督导检

查发现的存在问题，在深入推进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及烟花

爆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的同时，组织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烟花爆竹

零售经营店（点）安全条件符合性专项检查，切实规范经营行为，

保障经营安全。 

二要严格标准要求。专项检查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规

章和标准规范要求，在专项检查过程中，不得放松标准要求。凡

是不符合《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店（点）安全技术规范》（AQ4128

－2019）规定要求的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店（点），一律依法取缔

或吊销经营许可证，涉及其它非法或违法经营行为的，依法依规

立案查处到位。 

三要强化事前处罚。将烟花爆竹经营环节作为专项整治重

点，坚持全面排查与重点整治相结合，监督检查与严格执法相结

合，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结合，充分发挥警示震慑作用，依法

严惩一批违法违规行为，治理销号一批重大事故隐患，关闭取缔

一批不符合安全条件的经营单位，联合惩戒一批严重失信经营单

位，问责曝光一批责任不落实、整改不到位、非法违法违规经营

单位。 

四要严肃责任追究。县安委会将把烟花爆竹经营安全专项整

治行动落实情况与实际成效，纳入年度安全生产目标考核的重要

内容，实施专项考核奖惩。对在推进落实烟花爆竹经营安全专项

整治行动中履职不力、工作滞后、走过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，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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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严肃问责。对因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履行、隐患整改不落实的

经营单位，依法依规从严从重作出行政处罚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

究其刑事责任，进一步倒逼烟花爆竹经营单位认真落实安全生产

主体责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件：1.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55号） 

2.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（原国家安监总局

令第 65号） 

3.《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》（原国家安监总局

令第 93号） 

4.《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店（点）安全技术规范》（AQ4128

－2019） 

5.《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店（点）安全条件符合性专项

检查表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灌云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8 月 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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